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歌瑞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中原证券作为河南歌瑞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日常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经主办券商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信息发现，公司存在对外担保未经审议及披

露的情况，公司亦未告知主办券商。具体情况如下： 

（一）违规为博爱县牛壮壮肉牛专业合作社借款提供反担保 

2016年 7月 7日,博爱县牛壮壮肉牛专业合作社与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博爱县牛壮壮肉牛专业合作社向国开行河南

省分行借款 300万元,借款期限 12个月。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其中约定河南省中小

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责任担保；河南歌瑞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向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法人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函》，为被告博爱县牛壮壮肉牛专业合作社的借款 300 万元向国家开发银行河南

省分行提供反担保。 



由于借款到期后,博爱县牛壮壮肉牛专业合作社未能按时还款，河南省中小

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履行担保责任，于 2017年 8月 22日替博爱县牛壮壮

肉牛专业合作社代偿 2,800,299.02 元。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博爱

县牛壮壮肉牛专业合作社偿还原告代偿金额人民币 2,050,299.02 元，并以

2,050,299.02 元为本金，按照年 24%的标准自代偿之日起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

至实际清偿之日。2、判令被告河南歌瑞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刘永霞、毛磊、高

艳玲、刘跟明、刘斌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七被告负

担。 

2019 年 12 月 20 日，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

豫 0191 民初 20314 号民事判决：被告博爱县牛壮壮肉牛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垫付款

1,950,299.02 元及财产有偿使用费（自 2017 年 8月 22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以 1,950,299.02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计算）。被告河南歌瑞农牧股份有限公

司、刘永霞、毛磊、高艳玲、刘跟明、刘斌斌对被告博爱县牛壮壮肉牛专业合作

社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违规为焦作市世纪万国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2017 年 6月 12 日焦作市世纪万国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与 xxxx（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及在其运营的峰向标平台注册的相关用户签订《借

款协议》，约定由万国公司作为借款人向在峰向标平台注册的用户借款 100 万元

（经法院审理认定实际出借金额为借款本金应为 894,000.00 元），年化利率

10.2%，借款期限 12 个月。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每月还款本息

8,500.00 元，支付管理费 1,000.00元。同日，歌瑞农牧、毛磊、高艳玲、刘斌

斌作为共同保证人签署《保证合同》，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万国公司于 2018 年 5月 29日之前正常还款，2018年 6月 29 日该期出现逾

期，剩余款项万国公司均未偿还。歌瑞农牧、毛磊、高艳玲、刘斌斌亦未履行保

证责任进行还款。2018年 6月 29日，甲公司根据峰向标平台《峰向标注册及服

务协议》及《借款协议》的相关约定，向相关出借人进行了代偿，包括但不限于

未付本金及利息，获得了该《借款协议》项下的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之后 2018



年 10月 10日甲公司将上述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中金美亚（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中金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债权人并向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9 年 9 月 29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 0105 民初 8940

号民事判决： 

一、被告焦作市世纪万国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

中金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八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八元，

管理费一千元； 

二、被告焦作市世纪万国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

中金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本金八十九万一千

六百八十八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百分之二十四计算）； 

三、被告焦作市世纪万国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

中金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律师函费 500元； 

四、被告河南歌瑞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毛磊、高艳玲、刘斌斌就上述第一至

三项确定的被告焦作市世纪万国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对原告中金美亚（北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的应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被告河南歌瑞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毛磊、高艳玲、刘斌斌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焦作市世纪万国商务酒店有限公司追偿； 

六、驳回原告中金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违规为博爱县金果果葡萄专业合作社提供担保 

2017 年 6 月 12 日，博爱县金果果葡萄专业合作社与 XXX（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及其运营的峰向标平台注册的相关用户签订《借款协议》，

约定由博爱县金果果葡萄专业合作社作为借款人向在峰向标平台注册的用户借

款 100 万元，年化利率 10.2%，借款期限 12 个月。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

还本。每月支付 8,500.00元，支付管理费 1,000.00元。同时，歌瑞农牧、毛磊、

高艳玲、刘斌斌签订了《保证合同》，确认歌瑞农牧、毛磊、高艳玲、刘斌斌为

《借款协议》提供保证担保。 

博爱县金果果葡萄专业合作社于 2018 年 5月 29日之前正常还款，2018年 6



月 29 日该期出现逾期，剩余款项金果果合作社均未偿还。歌瑞农牧、毛磊、高

艳玲、刘斌斌亦未履行保证责任进行还款。2018年 6月 29日，甲公司根据峰向

标平台《峰向标注册及服务协议》及《借款协议》的相关约定，向相关出借人进

行了代偿，获得了该《借款协议》项下的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之后 2018年 10

月 10 日甲公司将上述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中金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中金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债权人并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2019 年 9月 2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 0105 民初 8935号

判决如下： 

一、被告博爱县金果果葡萄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中金

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八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八元，管理

费一千元； 

二、被告博爱县金果果葡萄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中金

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本金八十九万一千六百

八十八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按年利率百分

之二十四计算）； 

三、被告博爱县金果果葡萄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中金

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律师函费 500元；四、被告河南歌瑞农牧股

份有限公司、毛磊、高艳玲、刘斌斌就上述第一至三项确定的被告博爱县金果果

葡萄专业合作社对原告中金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应还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五、被告河南歌瑞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毛磊、高艳玲、刘斌斌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博爱县金果果葡萄专业合作社追偿； 

六、驳回原告中金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主办券商已要求公司提供相关诉讼文件并进行补充审议及披露，但截至目前

公司尚未提供相关文件，亦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主办券商尚不了解上述借款偿

还情况及违规担保进展情况。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该事件进展。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虽然制定了规范对外担保、信息披露等公司治理的各项制度，但公司及

相关人员未能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有效执行，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并对公司经

营和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于法院判决由歌瑞农牧对上述担保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可能导致公司偿债压力增大，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

影响。 

四、 主办券商提示 

对于公司上述风险事项，公司未能及时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亦未告知主办券商。主办

券商已督促公司提供相关文件，补发相关公告，但公司至今尚未提供相关文件，

亦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主办券商已经履行对歌瑞农牧的持续督导义务，并将持

续关注未来公司的治理及经营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发布风险提示公告，并跟进公

司整改情况。在此提示广大投资者关注歌瑞农牧的以下风险： 

一、违规对外担保的风险 

公司虽然制定了规范对外担保、信息披露等公司治理的各项制度，但公司及

相关人员未能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有效执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若不能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

则和其他内部控制制度，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并对公司经营和持续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 

二、未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风险 

公司未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及

时告知主办券商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导致相关事项未能及时披露，存在信息披

露不及时的情况。主办券商不排除公司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应当披露尚未披露的情

形。 

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风险 

由于法院判决由歌瑞农牧对博爱县牛壮壮肉牛专业合作社借款

1,950,299.02 元及财产有偿使用费连带清偿责任，对焦作市世纪万国商务酒店

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891,688.00 元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博爱县金果果

葡萄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中金美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支付借款本金 891,688.00 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可能导致公司偿债

压力增大，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公司涉及多起诉讼的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已涉及多起诉讼、多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及时进

行信息披露，诉讼合计金额较大，公司面临较大偿债压力，对公司的声誉、经营

情况均产生不利影响。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

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查询截图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月 20日  


